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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hrss.gd.gov.cn/gkmlpt/content/2/2596/post_2596894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广东省财政厅 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

关于进一步阶段性下调省本级参保单位工伤保险缴费费率的通知 

 

粤人社规〔2019〕29 号 

 

省社保基金管理局、省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降低企业工伤保险缴费成本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

综合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3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阶段性下调工伤保险费率有

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社明电〔2019〕49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决定进一步阶段性下调省本级参保

单位工伤保险缴费费率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进一步阶段性下调工伤保险费率 

在省本级现行工伤保险八类行业基准费率和浮动费率政策的基础上，参加省本级工伤保

险的所有用人单位（以下简称参保单位）现行工伤保险缴费费率阶段性下调比例从《广东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阶段性下调我省工伤保

险缴费费率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18〕13 号）规定的 40%统一调整为 50%，执行期限为 2019

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 由省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从参保缴费申报信息系统按本《通知》规定比例统一下

调工伤保险缴费费率。有关费率参数请按照《关于阶段性下调工伤保险费率有关操作衔接问题

的工作指引》（粤人社明电〔2019〕50 号）要求予以调整。 

（二）省社保基金管理局应按照本《通知》要求及时调整相关参数、做好征收信息记账，

确保缴费人待遇不受影响。 

 

 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 广东省财政厅   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

2019 年 8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
